
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批复） 
 

闵人社发〔2024〕43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★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关于拟同意区人社局作为上海闵行高层次

人才发展研究院的主管部门的批复 

 

上海闵行高层次人才发展研究院举办者： 

《关于成立上海闵行高层次人才发展研究院的请示》已

收悉，经研究决定，同意成立上海闵行高层次人才发展研究

院，希望你们能够秉持成立之初的理念和使命：为本区人力

资源服务产业的发展起到智力支持、促进、交流和引荐作用；

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荟聚长三角和国际专家资源发挥寻

求、联络、引荐、融合作用；为企事业的人力资源服务提供

多层面的、高质量的管理咨询和智力服务。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特此批复。 

 

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4 年 6 月 27 日 

 

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2024 年 6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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